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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文件

沪建质安〔2026〕96 号

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
关于进一步加强本市基坑工程监测管理工作

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本市基坑监管工作，结合当前实际情况，决

定进一步扩大“监测数据不落地”工作实施范围，现将有关要

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工作范围及内容

1.实施范围为本市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

施工程（非交通工程类）基坑工程。

2.上述基坑工程应采用数字手簿、蓝牙通信等技术手段实

施基坑监测数据记录采集及传输。对基坑安全等级为一级或者

环境保护等级为一级的基坑工程，应增加自动化监测手段。

二、工作职责



— 2 —

建设单位应切实履行首要责任，积极推动“监测数据不落

地”工作实施，保障必要投入，并在委托监测单位的协议中明

确自动化监测布点要求，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监测单位弄虚作

假。设计单位应在设计文件中明确监测要求，为“监测数据不

落地”提供工作依据。施工单位应配合监测单位做好现场监测

工作，提供必要条件，不得干扰监测数据正常采集与传输。监

测单位应将“监测数据不落地”要求纳入监测方案，对监测数

据负责，严格遵守技术规范，确保监测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

及时上传至上海市基坑工程信息化管理平台（以下简称“基坑

管理平台”）。

三、工作标准

参建各单位要严格按照现行技术规范和操作流程开展监测

工作，确保数据采集、传输、存储等环节准确无误。其中，安

全等级为一级或环境保护等级为一级的基坑工程的自动化监测

要求如下：

1.自动化监测项目应包含水位和支撑轴力两个测项。

2.水位与支撑轴力的自动化测点数，均不得少于5个（组），

且不得少于总测点数的30%。在多道支撑情况下，处于同一平面

位置、不同深度的支撑轴力测点，应算作同一组测点。

3.监测单位应在基坑管理平台中设置针对自动化监测数据

的计算公式和参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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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自动化测点布设位置原则上应由基坑围护设计单位提供，

一般应布设在具有代表性位置处。

5.鼓励建设单位积极应用深层水平位移自动化监测技术手

段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自通知发布之日后签发开挖令并上传至基坑管理平台的基

坑工程，应按本文件要求开展工作。

五、监督管理

市、区两级建设管理部门应加强对参建各方的日常监督，

督促建设、设计、施工、监测等单位切实履行各自职责，严格

落实“监测数据不落地”工作要求，对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，

依法依规处置相关责任单位和人员。

联系人：彭老师 54614788；技术支持热线：潘老师

15026555734。

2026 年 3 月 16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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